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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名稱： 廢廢 /停停 法務部性侵害受保護管束人科技設備監控業務推動及執行小組設置要點

公發布日： 民國 94 年 09 月 23 日

廢止日期： 民國 107 年 06 月 30 日

法規體系： 法務部部內各單位 > 保護司

立法理由： 立法總說明

一、法務部 (以下簡稱本部) 為推動及執行性侵害受保護管束人科技設備

    監控業務，特設性侵害受保護管束人科技設備監控業務推動及執行小

    組 (以下簡稱執行小組) 。

二、執行小組任務如下：

 (一) 因應性侵害受保護管束人科技設備監控案件之執行。

 (二) 統整科技設備監控業務。

 (三) 辦理監控設備與系統建置。

 (四) 彙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性侵害保護管束案件可能發生之法律及

      監控等問題。

 (五) 統合業務釋疑及擬定解決方案。

 (六) 研擬法規修正。

三、執行小組置正、副召集人各一人，分別由本部保護司司長、副司長兼

    任之。

四、執行小組設下列三分組，分掌各項有關事項，並就其掌理事項範圍，

    負責彙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 (以下簡稱「地檢署」) 科技設備監控相

    關問題並研提初步建議解決方案。

 (一) 監控產品設備及系統分組 (第一分組) ：

      負責協助產品規格、功能設定、軟 (硬) 體及系統需求、招標文件

      設定、招標採購後之建置、改修、檢測、廠商聯繫、整體監控系統

      等相關事宜。

 (二) 法令問題研析及應用實務分組 (第二分組) ：

      負責協助實施科技設備監控判定基準、與他機關聯繫及配合執行之

      細部規範、受保護管束人採行遵守或違反之處理等監控實務運作及

      各相關法令問題之彙整、研擬初步意見、提出建議解決方案及法規

      修正研究等。

 (三) 觀護電腦系統改修分組 (第三分組) ：

      負責科技設備監控系統實際運作連線及檢測、與「一審辦案系統」

      、「全國刑案系統」之結合、改修及案件執行績效、公務統計報表

      設計等相關事宜。

五、各分組負責人由本部選派觀護人擔任。各分組負責人並得依據實際需

    求，以所屬地檢署名義函報本部同意後，洽請各地檢署指派觀護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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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至五名支援協助。

    各分組負責人應主動彙整或請支援協助之觀護人彙集各地檢署執行科

    技設備監控業務情形及相關問題，並研提建議方案，陳報執行小組。

六、執行小組得視業務需求，指定議題交由各分組進行研議並得隨時召開

    執行小組會議。

    執行小組會議由召集人主持，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副召集人主

    持。

    各分組負責人得視業務需求召集分組會議，並擔任會議主席。必要時

    ，並得請執行小組派員與會。

七、執行小組設秘書組，負責議題擬定、人員聯繫及會議召集等事務，執

    行秘書由召集人指定。

八、各地檢署對於本部選派擔任各分組負責之觀護人，應予以減分案及減

    少承辦業務；對於支援協助之觀護人，得酌予減分案及減少承辦業務

    。

九、各地檢署對於各分組負責人及支援協助之觀護人辦理本要點規定業務

    時，應給予必要之行政協助。

十、執行小組正、副召集人、執行秘書、各分組負責人及支援協助之觀護

    人均為無給職。

十一、本要點實施期間，自發布日起至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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